附件2
关于铁门关市绿卓蔬菜店抽检不合格

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

一、抽检基本情况

2024年7月10日，阿拉尔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工作人员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在铁门关市绿卓蔬菜店对该店正在销售的茄子进行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2024年8月7日，负责该批次样品检验的阿拉尔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出具了该批次茄子样品检验报告（NO:2024CA0424），报告显示：所抽批次茄子的噻虫胺实测值为0.11mg/kg，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2763-2021）在茄子上规定≤0.05mg/kg的限量值，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现场调查情况及风险防控

2024年8月13日，第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按照工作流程启动不合格样品核查处置工作，在铁门关市绿卓蔬菜店经营场所向该店负责人龙燕送达了《2024年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SBJ24660000861800337）》、检验报告（NO:2024CA0424），当事人在收到此通知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和逾期未提出复检申请，视为认可检验结论。

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现场检查，该店所购进的抽检同批次茄子已全部销售完，当事人提供了本次抽检茄子的进货单据和供货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承诺达标合格证照片复印件，同时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经查发现，当事人于2024年7月8日共购进该批次茄子18kg，其中，抽检单位抽检6.4kg，店内销售约8kg，另有约3.6kg茄子由于腐烂进行了清理。茄子属即食食用农产品，无法开展不合格产品召回工作。

三、核查处置情况

针对该店销售的茄子检验结果不合格，第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检查，按照相关程序开展核查处置。

四、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PAGE  

